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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不動產標售公告 
一、標售標的物之土地及建物標示等資料可於本行網站首頁「不動產標售相關資訊」連結查詢，網址如

下：https://bank.sinopac.com/sinopacBT/index.html 
 

標售標的物 
標售底價 
(新臺幣) 

投標保證金 
(新臺幣) 

門  牌：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609巷14號之5 
地建號：新北市三重區中興段 
        0793-0000地號、01577-000建號 

2,850萬元整 285 萬元整 

門牌、地建號等，以地政機關登記簿記載為準。 
 
二、投標資格及投標方式、期限、手續： 

(一) 凡法令上許可在中華民國領土內購買不動產之公、私法人、本國及外國自然人(限我國民法上 
   完全行為能力人)及外國法人(限依法經認許之外國法人)，均可參加投標。外國人參加投標，  
   應受土地法第17條至第20條之限制。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或其於第三地 
   區投資之公司，應受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9條限制，除經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許可者外，不得參與投標，亦不得假借他人名義投標。 

(二) 有意投標者，請於民國(以下同)113年1月4日下午4時前，於辦公時間內洽本行專案聯絡人領

取投標相關文件，依投標須知所載之說明填寫，以掛號信件郵遞方式於113年1月5日上午9時
本行派員會同監標人員開啟信箱前寄達「104934臺北中崙郵局第140號信箱」，已逾上述信

箱開啟時間寄達者不予受理，原件退還。投標信件經寄達指定之郵政信箱後，不得撤回。 
三、開標日期：訂於 113 年 1 月 5 日上午 10 時於臺北市中山區八德路 2 段 306 號 3 樓表演廳當眾開標 
              (地點若有變更，將於現場公告)，當天如因颱風或其他突發事故停止上班，則順延至恢復  
             上班後之第三營業日下午 3 時開標，不另行公告。 
四、特別說明： 

(一) 投標人應於投標前自行察看標售標的物所在及外觀，充分認知現狀，並洽地政、建築管理及 
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查閱有關資料。 

(二) 公告後開標前，如有特殊原因時，本行得宣布停止開標，並無息退還投標保證金，投標人不 
得異議。 

五、得標人、最終受益人或其指定登記名義人如為「金融控股公司法」第45條或「銀行法」第75條第4
項所列本行利害關係人者，應俟本行提報本行及母公司董事會決議通過後，始確定決標，但雖非利

害關係人其交易金額達3億元以上時亦同。倘經決議不通過者，買賣關係自始不成立，本行依未得標

程序無息退還保證金。 
六、本標售公告為要約引誘，得標即視為買賣關係成立。投標須知及所附買賣契約書均為交易條件一部 
    分，投標人應審慎評估，得標後不得商議修改。 
七、其他事項詳見投標須知。本公告刊登事項如有錯誤，以本行公開網站為準。 
八、專案聯絡人：永豐銀行行政處財產科      李先生/電話：02-8161-8525 

地址：臺北市中山區八德路2段306號6樓   鄭先生/電話：02-8161-8527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不動產標售 

一、標售標的物之土地及建物標示(門牌、地建號等，以地政機關登記簿記載為準)、 

標售底價與投標保證金 

標售標的物 
標售底價 
(新臺幣) 

投標保證金 
(新臺幣) 

門  牌：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609巷14號之5 
地建號：新北市三重區中興段 
        0793-0000地號、01577-000建號 

2,850萬元整 285 萬元整 

 

二、標售標的物介紹 

物件說明 外觀 

1.湯城園區內1樓店面 

2.登記面積46.34坪 

3.面寬8公尺、格局方正 

4.位園區人潮聚集區、位置醒目 

5.室內空間大、好利用、好規劃 

6.距捷運先嗇宮站約770公尺 

7.近新北市政府第二行政中心 

  機會難得搶先進駐 

 

位置圖 

 
開標日期：113 年 1月 5 日 

專案聯絡人：永豐銀行行政處財產科      李先生/電話：02-8161-8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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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案由：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不動產公開標售案。 
 

二、 投標資格： 
凡法律許可在中華民國領土內購買不動產之公、私法人、本國及外國

自然人(限我國民法上完全行為能力人)及外國法人(限依法經認許之外

國法人)，均得參加投標。外國人參加投標，應受土地法第 17 條至第

20 條之限制。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或其於第三地

區投資之公司，應受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9 條限制，

除經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許可者外，不得參與投標，亦不得假借他人名

義投標。 
 

三、 標售標的物：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 609 巷 14 號之 5 建物及其座落土地持分。 

建物面積及座落土地明細如附表，投標人仍應自洽地政、建築管理及都

市計畫主管機關查閱相關資料。如有未依法申請之增、加建之建物亦包

括在標售範圍內，得標人應充分認知該範圍或有被拆除、徵收或其他危

險，並願於標的物交付後承受一切權利義務。 
 

四、現場勘查： 
 標售標的物部分區域現況設置本行自動化服務設備，按撤除設備及 
 拆除隔間後之現況點交，本行不負修繕及物之瑕疵擔保責任(包括滲 
 漏水、水電管線、門窗、大門鎖及其他設備等)，投標人應於投標前 
 自行察看標的物所在及外觀，或經電話預約由本行領勘，充分認知 
 標售之不動產現狀，有關標的物之權利登記(包括公共設施之應有持  
 分、基地持分情況等)、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及主要用途等法 
 定限制，亦請自行向有關機關查證，未赴現場勘查者亦視同瞭解現 

     況，投標人應自行評估，得標後不得要求退還投標保證金或提出任 
     何異議。 

 
五、投標文件領取： 

有意投標者，請於民國(以下同)113 年 1 月 4 日下午 4 時前，於辦公時

間內洽本行專案聯絡人領取投標相關文件，包括： 
(一)投標須知(含附表-土地及建物標示明細、附件-買賣契約書)。 
(二)投標單(含投標單及投標保證金封存信封)。 
(三)投標信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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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投標單之填寫應依下列規定： 
(一)以毛筆、自來水筆、原子筆書寫或機器打印。 
(二)投標金額以中文自左至右橫式大寫並以正楷書寫。 
(三)填妥投標人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法人應註明法人名稱、營利事 

業統一編號及負責人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有代理人者亦同） 
(四)二人以上共同投標時，應註明各人應有部分，否則即視為均等； 

同時須指定其中一人代理，未指定者，以投標單之第一人為代理 
人，投標人等不得異議。 

 
七、標售底價及投標保證金： 

(一)相關價金均採新臺幣(以下同)計，詳下表： 

標售標的物 
標售底價 
(新臺幣) 

投標保證金 
(新臺幣) 

門  牌：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 
        609巷14號之5 
地建號：新北市三重區中興段 

0793-0000地號、

01577-000建號 

2,850萬元整 285 萬元整 

 
(二)投標保證金須以受款人為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國內金融機構 

簽發無禁止背書轉讓記載之銀行支票(即發票人係經政府依法核准於

國內經營金融業務之銀行、信用合作社之即期支票)繳納，非以銀行支

票投標者，不生投標之效力。未得標（含資格不符）者，依本須知第

八條第(五)項程序，於開標程序結束後當場無息返還；得標者，此投

標保證金於簽訂買賣契約時作為買賣價款之一部分。若因得標人放棄

得標，或得標人單方面原因未能於本行指定期日前辦妥簽約手續，即

視同拋棄，本行有權沒收該投標保證金，被沒收者不得異議。 
 
八、投標、開標、決標： 

(一)投標方式： 
一律採掛號信件郵遞投標。投標人應將填妥之投標單及投標保證金支

票密封於本行發給之封存信封後，再裝入投標信封，於 113 年 1 月 5
日上午 9 時本行派員(會同監標人員)開啟信箱前掛號寄達「104934 臺

北中崙郵局第 140 號信箱」。已逾上述信箱開啟時間寄達者不予受理，

依投標信封外所載地址、寄信人資料，原件寄還。 
(二)開標時間： 

訂於 113 年 1 月 5 日上午 10 時於臺北市中山區八德路 2 段 306 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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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表演廳當眾開標(地點若有變更，將於現場公告)。當天如因颱風或

其他突發事故停止上班，則順延至恢復上班後之第三營業日下午 3 時

開標，不另行公告。 
(三)開標及決標： 

1.開標時先檢視投標保證金是否足額及依本須知規定開立，若有不 
符，即視為投標無效，依本條第(五)項規定辦理。 

2.現場僅公開最高標價金額，得標者姓名及未得標者姓名、投標金 
額，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不予公開。 

3.以有效投標單所載高於底價且最高標價者為得標人，次高標價者 
為次得標人。如最高標價有 2 標以上相同時，以當場增加之金額

最高者為得標人，無人增加價額者，由主持人現場抽籤決定得標

人。次高標價者有 2 標以上相同時，比照前項辦理。 
4.得標者於現場領取得標證明書。 

(四)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投標無效： 
1.重複投標(同一人對同一投標標的物投寄兩張投標單以上者)。 
2.投標單或投標保證金與投標標的物不符者。 
3.投標單及投標保證金票據，二者缺其一者。 
4.投標保證金金額不足或加註附帶條件或其票據不符本須知第七 
條規定者。 

5.投標單所填投標金額經塗改未蓋章(投標單所用印鑑)、或雖經蓋 
章而無法辨識、或未以中文正楷大寫者。 

6.投標單所填投標金額、姓名，經主持人及監標人共同認定無法 
辨識者。 

7.未依本須知第五條使用蓋有本行戳章之專用投標文件(含投標單、 
投標保證金之封存信封、投標信封等文件)投標者。 

(五)未得標(含資格不符)或投標無效者，於開標程序結束後，持憑國民身 
分證與郵局投標單之掛號函件收執聯及投標單上所用印鑑，無息申領

投標保證金票據。印鑑無法攜出者，請以該印鑑出具書面委託方式辦

理。 
(六)公告後開標前，如因情況變動，本行得隨時變更公告內容或停止標售， 

並無息退還投標保證金，投標人不得異議。 
(七)標售標的物於決標之日起，因法令變更都市計畫列為公共設施用地或 

其他原因無法使用或建築時，投標人不得異議及要求任何補償。 
 
九、標場規則： 

投標人可至開標現場監看開、決標過程，惟請依現場人員指示入座，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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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閉行動電話等相關電子設備，現場將由本行錄影、錄音存證。未投標

者，本行得拒絕進入開標場地。 
 
十、付款條件： 

得(決)標金額即為後續簽訂買賣契約之買賣總價款，得標人應依以下方式

給付本行： 
(一)簽約款： 

得標人應於得標或依本行書面通知 5 日內與本行簽訂買賣契約書，同

時以投標保證金抵付本項簽約款。 
(二)用印款： 

簽約後 7 日內，雙方備妥過戶書類並用印完成後，得標人應給付本行

用印款(簽約款及用印款合計為買賣總價款二成)。 
(三)完稅款： 

核稅後 5 日內，得標人應給付本行完稅款(買賣總價款一成)，雙方依

約各自繳付應納稅款後，並同時簽發與尾款 1.2 倍同額本票交付本行

收執，以供契約尾款之擔保。 
(四)尾款： 

前項完稅款給付後 15 日內，得標人應一次給付本行尾款(買賣總價款

七成)，本行應於收到尾款後，將前項之擔保本票退還得標人。 
 

十一、標售標的物之交付： 
(一)標售標的物上原有一切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承受，除有本行故意或 

重大過失未告知之重大瑕疵外，本行不負任何瑕疵擔保責任，得標人

不得再以任何理由向本行要求解除契約或任何費用、補償。 
(二)標的物部分區域現況設置本行自動化服務設備，最遲於完成所有權移 
    轉登記後六十日內，按撤除設備及拆除隔間後之現況點交，得標人不 
    得要求給付租金。 

十二、其他特約事項： 
(一)本案標售公告為要約引誘，投標人投標為要約，本行宣佈得標即買賣 

關係成立。投標須知及所附買賣契約書均為交易條件一部分，投標人

應審慎評估，得標後不得商議修改。 
(二)得標後若因得標人放棄得標或得標人單方面原因未能於本行指定期日 

前辦妥簽約手續或本投標須知第十條各期價款如以票據給付，而經本

行提示遭退票時，即視同違約，本行有權沒收該投標保證金或已支付

之各期款項，被沒收者不得異議。 
(三)得標人須配合主管機關對本行辦理利害關係人授信以外交易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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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署「交易對象最終受益人聲明書」。 
(四)得標人、最終受益人或其指定登記名義人如為「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45 條或「銀行法」第 75 條第 4 項所列本行利害關係人者，應俟本行

提報本行及母公司董事會決議通過後，始確定決標，但雖非利害關係

人其交易金額達 3 億元以上時亦同。倘經決議不通過者，買賣關係自

始不成立，本行依未得標程序無息退還保證金。 
 
十三、本投標須知如有錯誤，以本行公開網站為準。 
 
十四、專案聯絡人： 
      永豐銀行行政處財產科  李先生/電話：02-8161-8525 
                            鄭先生/電話：02-8161-8527 
      地址：臺北市中山區八德路 2 段 306 號 6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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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面積單位：平方公尺 

土地 
地號 

基地 
面積 

權利 
範圍 

持分 
面積 

新北市三重區中興段

0793-0000 地號 31,711.09 53/100000 16.81 

建物 

門牌及建號 

層次 
面積 

附屬建

物面積 共有部分

面積 
權利 
範圍 

面積 
小計 

一層 平台 

門牌：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

609 巷 14 號之 5 
建號： 
新 北 市 三 重 區 中 興 段

01577-000 建號 

129.26   1/1 129.26 

 21.92  1/1 21.92 

  6,859.25 100/1000000 0.69 

  5,764.03 227/1000000 1.31 

建物面積合計     153.18 

註：上表資料係依登記謄本等轉載、分項及換算，實際情況仍應依主管機關資料為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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